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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自2005年初版到2007年第二版以来，一直承蒙广大使用教材的教师和学生的厚爱，出版社的
编辑也非常关心教材的使用效果，非常负责任地收集并反馈了许多使用者的建议和意见。
依据这些建议及国家法制化建设进程和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树立、经济法原理的正确应用之要求，
我们对教材进行再次修订。

　　“实战性、可读性、通用性”是原教材之特点，第三版修订继续秉承。
本次修订尽量以最新的法律法规为基础，对第1章第4节“相关经济法律制度”；第4章第1节“公司法
律制度”、第4节“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第5章第1节“合同法律制度”、第3节“劳动法律制度”；
第7章第2节“税收法律制度”做了较多的修改和调整。
第4章第2节增加了“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第3节增加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
企业”；第5章第2节增加了“反垄断法律制度”内容。
删减了第4章第2节、第5章第2节的部分内容、第1章第3节、第8章第3节。
教材采集了大量结合具体法律法规的应用型案例，并补充了部分新案例及分析题。

　　教材修订的目的在于提高使用者的整体素质及结合经济法的相关知识与所学专业知识的能力，培
养其法律意识与实践能力。
修订后的教材仍然保持全书的整体性，以及每章的前后呼应。
它不仅是高等院校各专业的可选教材，也是希望了解经济法的各类读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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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法及经济法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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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节 我国的法律体系
　第3节 经济法概述
　第4节 相关经济法律制度
　本章小结
　思考训练题
第2章 经济法律关系
　第1节 法律关系的概念与特征
　第2节 经济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第3节 经济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第4节 经济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终止
　第5节 经济法的实施与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
　本章小结
　思考训练题
第3章 市场准入与市场秩序法律制度概述
　第1节 市场准入法律制度
　第2节 市场秩序规制法律制度
　本章小结
　思考训练题
第4章 经济组织法律制度
　第1节 公司法律制度
　第2节 个人独资与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第3节 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
　第4节 企业破产法律制度
　本章小结
　思考训练题
第5章 经济行为法律制度
　第1节 合同法律制度
　第2节 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与反垄断法律制度
　第3节 劳动法律制度
　第4节 证券法律制度
　第5节 金融法律制度
　本章小结
　思考训练题
第6章 经济保护法律制度
　第1节 工业产权法律制度
　第2节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
　第3节 产品质量法律制度
　第4节 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本章小结
　思考训练题
第7章 市场调控与监督法律制度
　第1节 价格法律制度
　第2节 税收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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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节 经济监督法律制度
　本章小结
　思考训练题
第8章 经济仲裁与经济诉讼
　第1节 经济仲裁
　第2节 经济诉讼
　本章小结
　思考训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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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而确定的案件管辖。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以下经济纠纷案件按专属管辖办理：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
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4）共同地域管辖。
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2）经济纠纷案件的级别管辖。
在我国，划分各级经济审判机构受理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的分工和权限，有以下四项主要依据：一是
案件的性质；二是案件争议标的额的大小；三是案情的复杂程度；四是案件影响的大小。
基层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管辖由法律规定归其上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和其他经济审判机构管辖的经
济纠纷案件以外的所有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
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管辖以下三类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一是重大涉外经济纠纷案件；二是在本
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经济纠纷案件；三是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经济纠纷案件。
其中第三类案件，如地区、地级市（含本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企业的破产案件，一
般由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管辖；专利纠纷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管辖；海事、海商案
件，由与普通中级人民法院同级的海事法院管辖。
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管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管辖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
该院经济审判庭审理的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
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交通运输方面的第一审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交通运输审判庭管辖。
（3）经济纠纷案件的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
人民法院发现已经受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不得再自行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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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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